附件1
2025年 赫山区 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需求摸底表
制表单位（盖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写时间：
	市州
	县市区
	实施主体
(名称)
	联系人及电话号码
	建设需求内容
	贮藏农产品名称
	预投资金额(万元)
	申请补贴金额(万元)
	备注

	
	
	
	
	预冷库
(立方米)
	通风贮藏库(立方米)
	高温库
(立方米)
	低温库
(立方米)
	气调贮藏库
(立方米)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制  表  人
	
	联 系 方 式
	

	说明：
	1、实施主体：县级及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示范社（属于“国家级832个脱贫县”不受示范等级限制）和已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。

	
	2、申请的补助标准：实行定额单价*净库容和单个主体“双限”比例，不超过定额单价*净库容的30%进行补贴（脱贫地区放宽至40%），单个实施主体预冷库补助净库容最多不超过251立方米，超出部分按高温库指导单价补助；历年来累计享受补助的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数量不超过4个，补助资金不超过100万元。

	
	3、产业范围：蔬菜、水果，兼顾薯类、食用菌、茶叶、中药材等地方优势特色品种。

	
	4、请各市州汇总后用Excel表格上报。



3

